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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WNRAYS PHARMACEUTICAL (HOLDINGS) LIMITED 
東瑞製葯（控股）有限公司*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2348） 

 

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東瑞製葯(控股)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根據香港聯合

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51B(2)條而發表的。 

 

茲提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五日發佈的執法消 

息，內容有關對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薛兆坤先生（「薛先生」）採取紀律處分。 

 

薛先生為工商東亞融資有限公司（「工商東亞融資」）前負責人員。證監會發現，工商 

東亞融資曾參與證券及期貨（穩定價格）規則不容許的穩定價格行動。證監會禁止薛先

生重投業界，為期四個月，由二零一零年六月二十九日至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八日止。

證監會的有關新聞稿，載於證監會網站「執法消息」一節。 

 

除上文披露者外，概無有關薛先生之其他資料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51(2) (h)至(v)條予以

披露，而薛先生概不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留意。 

 
承董事會命 

東瑞製葯(控股)有限公司 
主席 

李其玲 

香港，二零一零年七月六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，其中四名為執行董事，包括李其玲女士、熊融禮先生、李東明
先生及高毅先生；一名非執行董事梁康民先生；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包括潘學田先生、蔡達英先生及薛
兆坤先生。 
*以供識別之用 


